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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处职责范围
财务处是主管中心财务工作的职能机构，对中心各部门（党群工作部门如党费、团费及工会经费除外）所有因经济活动发生的一切财务工作进行统一管理。其根本任务是贯彻落实《会计法》，抓好中心的财务管理，筹措和合理使用经费，保证中心教学和其它工作的正常财务开支。其主要职责范围是：
1.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及其它财政法规，自觉遵守财经纪律，监督经费开支，保证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按计划正常开展；
2.严格执行会计制度，做好会计核算工作，正确、及时、完整地反映中心财务状况；
3.按时编制、上报上级布置的月、季、年度各种报表和各种统计工作；
4.负责做好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工作；
5.负责中心的收支管理、财务票据管理、资产管理、学生资助管理等日常财务工作，指导中心各部门的资金使用，负责中心的审计工作；
6.负责财政项目的申报工作，负责财政项目执行的组织及监督指导工作，负责组织财政专项招标等相关工作。负责组织项目评审、绩效评价工作；
7.负责资金收支预测、进度统计工作，当好领导参谋；
8.在内控规范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负责内控规范的相关工作；
9.负责中心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有关工作；
10.负责财务档案和基建档案的归档、保管工作；
11.对上级要求必须通过中心汇总上报的研修学院资产报表、决算报表等进行汇总及上报；
12.负责同财政、税务、银行、审计等部门的联系协调工作；
13.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。

财务处主任岗位职责
财务处主任主持财务处全面工作。在中心党委和班子的领导下，完成和落实本部门工作职责。
1.组织制定本部门工作制度，并督促、检查制度的贯彻执行；
2.组织制定并实施本部门工作目标、工作计划，做好工作分工和落实检查；
3.负责传达落实国家和上级部门财务政策规定，保证上级精神得以贯彻；
4．负责各种财务文件的起草。负责本单位财务规定的组织实施，安排人员检查执行情况；
5.定期分析研究中心财务状况，协助领导对中心财务的重大问题和经费的收支做出决策；
6.负责各项资金的管理和筹集工作，合理使用资金，加强资金管理。监督推进预算执行工作； 
7.负责本部门人员的教育、管理和考核，及时了解掌握人员思想动态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；
8.组织参加与本部门工作相关的校际交流和协作；
9.落实本部门安全和廉政责任，负责本部门的安全和廉政教育管理工作；
10.做好与中心其它部门的协调工作；
11.完成中心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。

财务处副主任岗位职责
协助财务处主任工作。主任空缺或不在位时，履行主任职责。

